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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電子研究所課程規劃表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本表 

109年4月6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必        修        課        程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課程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數/時數 學分數/時數 

   碩士論文一 3/3  

   碩士論文二  3/3 

選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隨機過程 3/3 線性系統理論 3/3 

通訊理論 3/3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3/3 

數位信號處理 3/3 光電半導體技術 3/3 

圖型辨識 3/3 積體光學元件 3/3 

數位影像處理 3/3 光電工程 3/3 

資訊理論 3/3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嵌入式程式設計 3/3 積體光學 3/3 

物件導向軟體工程 3/3 光電子學 3/3 

感測器原理 3/3 Android應用程式設計實務 3/3 

數位控制 3/3 數位估計理論 3/3 

嵌入式微控制器 3/3 數位通訊 3/3 

模糊控制 3/3 行動通訊 3/3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Android應用程式設計專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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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視覺 3/3 編碼學 3/3 

系統工程 3/3 光電半導體技術 3/3 

嵌入式晶片程式設計 3/3 積體電路設計 3/3 

適應性信號處理 3/3 類神經網路 3/3 

通信網路 3/3 光電半導體元件製作 3/3 

最佳控制 3/3 控制專論 3/3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 3/3 積體光學元件 3/3 

光纖感測元件 3/3 訊息理論 3/3 

展頻通訊 3/3 高等計算機結構 3/3 

PIC精簡指令集程式設計 3/3 高等系統模擬 3/3 

積體電路工程 3/3 系統晶片程式設計 3/3 

現代通訊技術 3/3 無線通訊 3/3 

數位通訊特論 3/3 網路通訊原理 3/3 

近代控制 3/3 智慧型系統 3/3 

備       註 

1.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0 學分(含碩士論文一、二，共6學分)，其中共同必修為6學分，選修24學分。 

2. 論文學位口試申請前需檢附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課程修課證明。 

3. 選修課程科目以隔年開設為原則。 

 


